
智能汽车工程系

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分配方案

为深入贯彻学院高质量发展战略，充分激发我系全体教

职工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与创造性，依据《烟台汽车工程

职业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系教育教学、管理服务等实际工作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小组 ​

为确保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
开展，成立智能汽车工程系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小组，具

体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邹德伟

副组长：王 化

成 员：徐永亮、李晓艳、郭三华、王志刚、董艳艳、

宋影飞、王珊、付丽平、于立泉、王晓鹏、王

宇、杜英翠、贺翠华

二、部门考核奖励绩效分配办法

根据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规定，“部门考核奖励绩效，对上年度考核优秀

的部门，按照 1 万元的奖励标准核拨到该部门，由部门自主

分配。”结合我系工作实际，该笔奖励绩效按以下方式分配：

（一）系部重点项目服务奖励绩效

1.资金占比与额度



提取部门考核奖励绩效总金额的 50%，即 5000 元，专项

用于系部重点项目服务奖励。 ​

2.奖励对象

参与我系重点项目（含承办重大比赛、活动及项目申报

等工作）的策划人员与工作人员。若上述人员已通过该项目

获得劳务费用或其他绩效奖励，则不再参与本项重点项目服

务奖励绩效分配。

3.分配规则

以教职工实际参与重点项目的服务时长为核心依据，具

体计算公式为： ​

个人系部重点项目服务奖励绩效=5000 元÷所有教职工

系部重点项目服务总时长×个人系部重点项目服务时长 ​

其中，服务时长以“天”为计算单位，最小计量单位为

0.5 天，不满 0.5 天按 0.5 天计算。 ​

4.流程管理

采用“一项目一记录”原则，重点项目结束后 1 周内，

由项目牵头科室负责汇总所有参与人员的服务时长，经绩效

工资分配实施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，进行为期 2 天的公示；

公示无异议后，交由综合科存档备案，作为绩效发放依据。

（二）系部量化考核奖励性绩效分配办法

1.资金占比与额度

提取部门考核奖励绩效总金额的 50%，即 5000 元，依据



教职工当年量化考核成绩进行分配。

2.分配规则

以全系参与量化考核教师的成绩排名为依据，设定不同

分配系数，具体公式为： ​

个人量化考核奖励性绩效=5000 元÷全系参与量化考核

教师总人数×个人对应分配系数 ​

分配系数按量化考核排名区间划分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量化考核排名区间 分配系数

0——15%（含 15%） 1.1

15%——85%（含 85%） 1.0

85%——100%（含 100%） 0.9

三、系部公共事务绩效分配办法 ​

根据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规定，“根据工作需要，按每人每月 100 元公共

事务绩效工资核拨给专职辅导员所在部门，由所在部门根据

专职辅导员公共事务工作量据实分配。”结合我系专职辅导

员工作安排实际，制定以下分配规则： ​

（一）常规分配方式

我系在统筹安排专职辅导员公共事务工作量时，已充分

考虑工作任务的均衡性，确保各专职辅导员实际工作量基本

一致。因此，在无公共事务重大工作失误的情况下，根据本

月实际承担的公共事务工作和临时工作完成情况，进行考核。

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分配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

公共事务工作考核档次 考核排名区间 金额（元）

一档 0-33%（含 33%） 120

二档 33%-67%（含 67%） 100

三档 67%-100%（含 100%） 80

说明：上表计算过程中，若遇到小数按照四舍五入原则

进行，在保证一档和三档数量一致的情况下，可适当增加二

档数量。

（二）公共事务重大工作失误处理办法

若专职辅导员在公共事务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，经系绩

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，停发该专职辅导员当

月的公共事务绩效；若当月绩效已发放，则顺延至下月停发。

停发的公共事务绩效资金，由其他无重大工作失误的专职辅

导员平均分配。

四、附则 ​

本办法自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实施方

案（试行）》实行之日起同步施行。若学院绩效工资相关政

策发生调整，本办法将按学院最新发布的有关文件执行。本

办法未尽事宜，由智能汽车工程系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小

组召开专题党政联席会议审议，形成一致意见后执行。



智能汽车工程系

2025 年 9 月 11 日


